附件5

淮北师范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协议

甲方：淮北师范大学 

乙方：XXX （技术团队） 

根据《安徽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皖科区〔2023〕13号）《淮北师范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校行字〔2025〕97号）等有关文件要求，为做好本单位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经乙方提出赋权申请，甲、乙双方就赋权相关事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甲方为享有该项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赋权试点单位，乙方为该项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团队）。乙方为团队的，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应在团队内部协商一致并书面约定内部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指定代表向甲方提出赋权申请。甲方对申请进行审批并在单位内公示，公示期为15日。

乙方如实向甲方提供个人信息表、身份证复印件、知识产权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一、职务科技成果基本情况

第二条 本协议所涉职务科技成果形成知识产权的类型包括：□专利 □计算机软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生物新品种 □技术秘密等。

第三条 本协议所涉及的职务科技成果不属于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职务科技成果。

二、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利赋予及权益分配

第四条 甲方同意将第二条所界定的科技成果使用权赋予乙方。本协议双方签署后，由甲方赋予乙方10年的科技成果使用权。乙方可以单独或与其他单位共同实施该项科技成果，获得的收益按照学校15%、完成人85%分配。甲方鼓励乙方自行实施科技成果创办企业，乙方转化自行实施创办企业的，前5年免费使用科技成果并在第5年由学校组织完成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从第6年开始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分配实施科技成果产生的收益。

第五条 该职务科技成果依法进行维持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年费、中介代理费等，均由乙方承担。若乙方单方面不缴纳或逾期缴纳上述各项费用，则视为乙方无条件放弃对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长期使用权。

第六条 在乙方团队负责人调离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甲方有权收回赋予的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

三、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应当秉承诚信和勤勉，积极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第八条 赋予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后，乙方在自行实施中取得积极进展、收益情况良好的情况下，甲方可进一步延长科技人员长期使用权期限。

第九条 该职务科技成果在自行实施过程中，侵犯了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由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其他事项

第十条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均同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 

1.提交淮北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持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淮北师范大学（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XXX （技术团队） 

      完成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个人信息表、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
	联系电话
	邮箱
	所在学院/二级单位

	　
	　
	　
	　
	　
	　

	　
	　
	　
	　
	　
	　

	　
	　
	　
	　
	　
	　


所有被赋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知识产权权利证明材料（专利授权证书等）

